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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 
 

第 2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  法 規 類  

法 規 類：第 1 號 

提 案 人：蕭永達 

連 署 人：周鍾㴴、邱俊憲、高閔琳 

案  由：建請修正「高雄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條文」草案。 

說  明：依本自治條例第十三條規定，雖由議長綜理會務，然議會事務繁多

，實際處理會務並指揮監督議會職員工者為秘書長，為提升議會議

事程序公開透明，並強化議會自律，於開議期間，由秘書長向大會

報告當年度議會會務之處理情形，並接受議員質詢，可使市民能充

分瞭解議會運作之成效。 

辦  法：如案由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本案送大會公決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05 年 6 月 1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5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擱置。 

發 文 字 號：105.9.29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50700011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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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規 類：第 2 號 

提 案 人：蕭永達 

連 署 人：周鍾㴴、邱俊憲、高閔琳 

案  由：建請修正「高雄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三十二條條文」草案。 

說  明：相較鄰近東亞國家如日本及韓國等，其城市規模及人口數均高於我

國台北市及高雄市，但其議會職員工人數卻低於高雄市議會的職員

工數（如附圖）。現今本市議會職員工總員額數已多達 164 位，其

人數甚至超越日本東京都議會 155 位，現有的職員工人數已足以處

理相關會務，故為避免浪費公帑，本會應積極推動人力精簡，每年

檢討行政人員編制表，就有節餘人力者，配合減列預算員額、列管

為出缺不補或調整業務單位，逐步控管達成縮減職員人數目標。至

於駐衛警因其現有 37 人高居六都之冠（如附表），爰採取出缺不

補作法，嚴格管控逕予減列，以彰顯本市議會極力推動議會改革之

決心。 

辦  法：如案由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本案送大會公決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05 年 6 月 1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5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擱置。 

發 文 字 號：105.9.29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50700012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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